


  

附件 

国际杰青计划部地协同资助机制意向征集表 
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

是否愿意加入部地协同资助机制：   □是        □否 

备注：1. 资金来源单位可为地方科技管理部门以及本地区企业、科研院所、高校等； 

2. 年度资助人数意向是指有意向每年年均出资资助的人数，2024 年资助人数意向是指结合各地区经费

实际情况有意向于 2024 年资助的人数；资助人数意向即代表资助金额意向，意向金额按照 2 万元/人/月计算，

即 3 个月执行周期为 6 万元/人，6 个月执行周期为 12 万元/人，12 个月执行周期为 24 万元/人。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年度资助人数意向 2 

（单位：人） 

2024 年资助人数意向 2 

（单位：人） 
重点合作国别 

序号 资金来源单位 1 

3 个月 6 个月 12 个月 3 个月 6 个月 12 个月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


